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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以下為東江環保股份有限公司於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所刊發之「東江環保股份有

限公司關於簽署項目投資建設協議書的公告」。 

 

 

 

 

 

承董事會命 

東江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譚侃 

董事長 

 

 

 

 

中國,深圳市  

2019年 6月 21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二位執行董事譚侃先生、姚曙先生；四位非執行
董事劉伯仁先生、黃藝明先生、陸備先生及晉永甫先生；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
朱征夫先生、曲久輝先生及黃顯榮先生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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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672            股票简称：东江环保         公告编号：2019 -72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项目投资建设协议书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项目投资建设协议书》属于双方就本次建设项目用地及立项审批

等前期工作进行的基本原则性约定； 

2、本次协议签署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3、本次协议签署涉及的各项具体事项，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和本公司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一、协议签署情况 

2019年6月21日，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江苏东江环境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东江”）与江苏省如东沿海经济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项目投资建设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双方就

江苏东江在江苏省如东沿海经济开发区建设刚性填埋场项目事宜达成协议。 

二、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如东沿海经济开发区，位于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西北角，规划面积11.6平方公里，

主要发展新材料、新医药、新农药和环保产业四大板块。本协议的签署对方为江苏省如

东沿海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是江苏省如东沿海经济开发区的综合管理机构，具备良

好的信用支付能力及履约能力。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江苏省如东沿海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乙方： 江苏东江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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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法规，甲乙双方本着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经

充分协商，就乙方在江苏省如东沿海经济开发区建设刚性填埋场项目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1、项目名称：江苏东江填埋场二期 

2、项目投资（暂估数，以立项批复为准）：人民币 3.6 亿元。 

3、项目开、竣工时间：2019 年 12 月开工、2020 年 12 月底竣工（具体开工时间以该

项目的环评批复时间为准，竣工时间以此推算。） 

4、用地面积：142 亩（具体以实际供地时测绘勘测数据为准）。 

5、项目经济效益预测（暂估数，以实际发生为准）：项目竣工投产后年产值约 24000

万元，年纳税约 1500 万元。 

6、经营期限：50 年。 

7、用地性质及年限：项目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 50 年。 

8、本协议签订后，乙方按照国土部门土地挂牌价格一次性付清土地款项并快速推进

项目审批进程，在依法取得项目用地使用权之日起 6 个月内动工建设。项目建设期限为

24 个月，因乙方原因超过建设期限 6 个月以上未完成项目建设的，甲方保留收回该土地

使用权的权利。 

9、甲方协助乙方依法完成项目用地挂牌出让程序并办理建设用地批准书，为乙方协

调好供水、供电、道路、通讯等部门并将相关设施铺设到乙方厂区门口，保证“三通一

平”。 

10、乙方可自行设计厂房和厂区规划，但应符合甲方化工园区建设规划要求，按时

开、竣工和投产；负责项目用地红线内的道路、给排水、电力、通信、绿化等自用设施

的建设，排污达到国家环保排放标准，并集中排放。 

四、对公司的影响 

如东沿海经济开发区位于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西北角，公路通达、港口便利，地理

位置优越。按照“开发集约、功能配套、国内一流”的发展定位，主要发展新材料、新

医药、新农药和环保产业四大板块，吸引众多知名企业项目落户，园区危险废物处理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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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较大。签署《协议书》有利于积极推进本项目的投资建设进度，本项目的顺利建成投

产亦对完善公司在当地市场的业务布局、提升市场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为公司未

来长远发展积聚后劲。 

五、风险提示 

1、本协议属于双方就本次建设项目用地及立项审批等前期工作进行的基本原则性

约定，本次项目的具体投资安排、投资进度等尚不确定，本协议所涉及的拟投资金额、

年产值及年纳税均为预估数据，并不构成任何承诺或约束条件。 

2、公司尚需依法完成项目用地挂牌出让程序及办理建设用地批准书，项目开工建

设及生产经营所需的立项、环评、规划、用地、建设施工及经营资质等报批事项，还需

获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复，能否落地实施具有不确定性。  

3、本项目投资是基于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及对行业市场前景的判断，但行业的发

展趋势及市场行情的变化、经营团队的业务拓展能力等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并将对

项目实施后经营效益的实现产生不确定性影响。  

公司郑重提示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按规定及时披露相关进展情

况。 

 

特此公告。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6 月 22 日 




